信息化工程监理服务技术要求

2026年我院将集中上线和实施一批重点项目，为加强我院信息化建设的过程管理和规范相关行为，同时按照我院内控相关制度要求，拟对项目实施技术难度大、单个项目建设金额超过100万项目进行监理。拟采购信息化工程监理服务内容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实施阶段
1.加强项目实施方案的合法性、合理性、与设计方案的符合性。
2.促使项目中所使用的产品和服务符合建设合同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3.明确项目实施计划，对于计划的调整应合理、受控。
4.促使项目实施过程满足建设合同的要求，并与项目设计方案、项目计划相符。
（二）项目验收阶段
1.明确项目测试验收方案（验收目标、验收提交清单等）的符合性及可行性。
2.促使项目的最终功能和性能符合建设合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3.推动承建单位所提供的项目各阶段形成的技术、管理文档的内容和种类符合相关标准。
（三）监理具体要求
一）项目实施阶段监理工作内容
1.质量控制
（1）供应商应审核承建单位提交的质量管理计划申报表并签署意见；
（2）供应商应组织采购人、承建单位召开项目实施准备会议，做出会议纪要，并经三方签认；
（3）供应商应组织审核承建单位提交的实施方案从实施方案与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符合性；实施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实施方案与合同、设计方案和实施计划的符合性；项目实施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配置是否满足项目建设需求等方面把关出具监理审核意见；
（4）供应商对承建单位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应组织验收，对验收结果作出记录，并经三方签认；
（5）供应商应检查承建单位项目实施状况、人员与实施方案的一致性；
（6）供应商应及时处理承建单位提交的关键环节的实施申请，审核其合理性后签认并报采购人批准；
（7）供应商应审核项目变更申请，使项目总体不受影响；
（8）供应商应处理实施项目出现的各种质量事故；
（10）供应商应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现存在重大质量隐患，应及时向承建单位签发停工令，并报采购人。
2.进度控制
（1）供应商应审核承建单位提交的项目实施计划的合理性及实施计划报审表，并签署审核意见；
（2）供应商应审核承建单位提交的开工申请，并检查项目准备情况，签发开工令报采购人签认，通知承建单位开始实施项目；
（3）供应商应审核承建单位提交的阶段性进度计划报审表；
（4）供应商应定期检查项目的实施进度情况，确保实际进度与计划的一致性，并及时处理项目延期申请；
（5）供应商应审查进度纠偏措施的合理性、可行性，签发监理通知单，报采购人，并要求承建单位按计划进行修改。
3.投资控制
（1）供应商应审核承建单位提交的项目阶段性报告和付款申请，签发项目款支付意见，报采购人签认；
（2）供应商应审查项目的质量、进度和投资等方面的变更，签发监理意见，报采购人签认；
（3）供应商应及时处理各种索赔申请。
4.合同管理
（1）供应商应监督合同执行情况，定期向采购人汇报承建单位合同执行情况；
（2）供应商应根据实际情况，参考变更文件及其他有关资料，按照建设合同的有关条款，对项目变更范围、内容、实施难度以及变更的投资和工期做出评估，处理项目实施中的各种变更并报采购人批准；
（3）供应商应及时协调合同纠纷，公正地调查分析，提出监理意见。
5.信息管理
（1）供应商应妥善管理实施阶段中所产生的开工令、停工令、监理通知、监理周报和项目备忘录等资料；
（2）供应商应对项目实施阶段三方共同参与的过程和活动做项目备忘录，并由三方确认；
（3）供应商应监督采购人和承建单位按照既定的要求编制和管理项目文档。
6.协调
（1）供应商应与采购人和承建单位共同建立实施阶段协调的机制；
（2）供应商应及时组织专题会议，解决专项问题，做出会议纪要，并提交采购人和承建单位；
（3）供应商应协调采购人和承建单位对项目变更的范围和内容等达成一致性；
（4）供应商应协调采购人和承建单位对索赔意见达成一致；
（5）供应商应协调采购人配合承建单位的项目实施。
二）项目验收阶段监理的工作内容
1.质量控制
（1）供应商应及时处理承建单位提交的初验申请，审核初验的必备条件，签认后报采购人签认；
（2）供应商应协助采购人审核承建单位验收计划及方案，明确验收目标，验收内容等内容，审核后签署意见；
（3）供应商应协助采购人对初验中发现的质量问题进行评估，并确定整改要求和验收方式；以监理通知单告知承建单位。必要时组织重验；
（4）供应商应敦促承建单位根据整改要求提出整改方案，并监督整改过程；
（5）供应商应与采购人和承建单位共同对初验结果进行确认，并共同签署初验合格报告；
（6）供应商应监督系统的试运行；敦促承建单位解决试运行出现的各种质量问题；
（7）供应商应协助采购人组织项目验收；
（8）供应商应对项目中的关键性技术指标，要求承建单位出具第三方测试机构的测试报告，第三方测试机构应由采购人和供应商同意；
（9）供应商应督促承建单位完成项目实施方案中确定的培训，并对培训进行评估。
2.进度控制
（1）供应商应对验收阶段进度安排提出监理意见；
（2）供应商应审核承建单位初验、终验和项目整改计划的可行性，并以通知单的形式告知采购人和承建单位；
（3）供应商应要求采购人和承建单位以初验合格报告作为启动试运行的依据，以终验报告作为项目验收结束的依据。
3.投资控制
（1）供应商应审核承建单位提交的阶段性付款申请，并根据合同规定签发项目支付意见；
（2）供应商应协助采购人进行项目结算。
4.合同管理
（1）供应商应及时向采购人、承建单位通报建设合同、协议及相关变更所规定项目内容的执行情况，提出监理意见；
（2）供应商应协助采购人和承建单位签署其他补充协议。
5.信息管理
（1）供应商应管理项目验收阶段文档；
（2）供应商应敦促采购人、承建单位按照事先约定，编制、签署和妥善保存验收阶段的项目文档；
（3）供应商应督促采购人、承建单位及时整理项目文档；
（4）供应商应整理与项目有关的全部监理文档，并提交采购人。
6.协调
（1）供应商应协调采购人和承建单位在验收计划、验收目标、验收范围、验收内容、验收方法和验收标准等方面的一致性，填报项目备忘录，并经三方签认；
（2）供应商应协调采购人配合验收阶段的工作；
（3）供应商应及时填报验收阶段的项目备忘录，并经三方签认；
（4）供应商应协助采购人和承建单位完成项目移交工作。
